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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城县2026年“阳光家园计划”项目
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协议书

甲方：柳城县残疾人联合会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
丙方：            （残疾人家属、邻里）

根据广西残联“阳光家园计划”项目管理办法要求，甲方购买丙方为乙方开展居家托养服务。丙方应根据乙方的残疾类别等级、生理、心理、家庭环境等实际需求情况，为乙方开展托养照护服务，经三方协商，共同制订以下服务协议：
一、三方责任：
（一）甲方责任
1.主动关爱残疾人，了解乙方的居家托养服务需求，按照乙方的意愿为其提供居家托养服务保障。
2.对丙方开展托养服务进行监督管理，督促丙方按协议要求履行托养服务内容。
3.听取乙方对居家托养服务的意见，负责协调乙方和丙方之间的工作关系，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。
4.对居家托养服务对象实施动态管理，乙方条件发生改变，不再符合救助条件，应及时取消其“阳光家园计划”项目资格。
（二）乙方责任：
1.正确理解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性质，保证上报的个人信息真实。
2.对丙方服务人员要以礼相待，实事求是地向甲方反馈丙方服务开展情况。如对服务人员不满或因其他事由要求换人，应及时与甲方和丙方取得联系，并说明原因。
3.不得给丙方强加协议外劳动，也不得对丙方提出无理要求。
4.对托养服务中产生的任何问题应合法地向甲方和丙方反映。
（三）丙方责任 
1.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。具有无私奉献精神，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。
2.自觉接受甲方的监督管理，并在工作范围和社会道德规范内，尽量满足乙方的要求。
3.丙方为乙方开展托养服务不得向乙方收取协议内服务费用。
4.对乙方身体精神等方面出现的异常情况，及时通知甲方，对发生的突发事件应立即采取正确措施进行处置。如属服务操作不当造成的伤害由丙方负责。
5.保护乙方的个人信息及隐私安全。
二、服务内容、方式及时间
（一）服务内容：个人卫生护理、家政服务、饮食服务、基本健康服务；个人洗漱、穿衣、吃饭等能力训练、日常家务训练等。
（二）服务方式：丙方为乙方开展居家托养照护服务。
（三）服务时间：自   月至   月。 服务不少于   次，每次服务不少于   小时。
（四）服务标准：保持生活环境、个人卫生整洁，日常生活有保障。
三、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
丙方为乙方开展托养服务费用由甲方支付，服务费用为每个服务对象1500元，签订协议后支付服务费的三分之一，服务实施过半支付服务费的三分之一，待协议履行完成验收合格后支付服务费的三分之一。
四、附则
（一）丙方在服务期间，应注意安全，如发生意外，由丙方负责。
（二）在服务期间内，由乙方个人原因造成意外的，由乙方自行承担责任。
（三）甲、乙、丙三方共同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及社会公德，因任何一方的过失导致问题的，由问题方负责。
（四）乙方因个人原因造成服务无法继续开展的，经协商解除服务协议。
五、本协议从签订之日起生效，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各执一份。
  
 
甲方负责人签名：（盖章）       


乙方签名：       


丙方签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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